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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20〕130 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激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2020 年 10 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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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（以下简称

“互联网+”大赛）由教育部等部委和相关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，

旨在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，加快培养创新创业人才，促进

创新驱动创业、创业引领就业。自 2015 年创办以来，已成为我

国覆盖面最大、影响最广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盛会。为激励我校师

生积极参与赛事，力争取得好成绩，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设立大赛组委会，组委会主任由校领导担任，

副主任由创业学院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务处、校团委、研究

生院、科技处、社科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等单位负责人担任，成

员由各二级教学科研单位行政正职担任，负责大赛统筹与领导工

作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创业学院，办公室主任由创业学院

相关负责人担任，负责大赛的宣传、组织、沟通、协调、执行、

推进等日常工作。 

第三条  参赛学生激励 

1.获“互联网+”大赛国赛金奖项目的学生团队每项奖励奖

金 2 万元，国赛银奖奖金 1.2 万元,国赛铜奖奖金 0.8 万元，省

赛金奖奖金 0.5万元，省赛银奖奖金 0.3万元,省赛铜奖奖金 0.2

万元。学生团队奖金的分配由团队负责人和成员协商决定。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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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获得不同级别的奖项，奖金按项目获得最高级别奖项的奖金

标准奖励，不重复计算。 

2.符合学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相关文件规定的

基本资格条件，获得国赛金奖团队中排名前三的本科生，可以申

请“学术专长计划”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，不占学

院的“学术专长计划”推荐指标；其他获得国赛铜奖及以上奖项

的本科生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。

学生团队成员排序以获奖证书排序为准。 

3.授予国赛获奖团队成员“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

与创新创业活动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 

4.国赛金、银奖的项目负责人参评广东省大学生“年度人

物”，学校单列名额，不占学校推荐限额；在符合基本条件的情

况下，获国赛金、银奖的项目负责人直接认定“广东省优秀学生”

称号。 

第四条  指导教师激励 

1.进入省赛和国赛项目，给予参赛工作经费资助。对进入省

赛的项目，每个项目给予 0.5万元工作经费；对进入国赛的项目，

每个项目追加 1.5 万元工作经费。工作经费由指导教师或教师组

支配使用。 

2.在符合基本申报条件的情况下，国赛金奖团队第一指导教

师以创新创业相关成果为基础牵头申报省教学成果奖的，学校单

列名额，不占用学校当届次推荐限额。获国赛金奖、银奖和省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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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奖团队的第一指导教师在参评省教学名师和牵头申报以创新

创业为主要内容的省级教改项目，学校单列名额，不占用学校当

届次推荐限额。 

3.国赛获奖团队的第一指导教师，若具备研究生导师资格，

学校在安排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指标时对该导师予以倾斜。对指

导学生获得“互联网+”国赛金奖的第一指导教师，在下一年度

研究生招生中增加 1个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或者 2个硕士研究生

招生指标；指导学生获得“互联网+”国赛银奖或铜奖的第一指

导教师，增加 1个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。 

4.在符合基本条件的情况下，国赛金、银奖团队(“青年红

色筑梦之旅”赛道)指导教师可牵头申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

项目，学校单列名额，不占用学校当届次推荐限额。 

5.学校对国赛、省赛获奖团队的指导教师在工作量认定、年

度考核、评优评先、职称评审、岗位聘任等方面给予倾斜和重要

参考，具体规定如下： 

（1）将指导团队参加“互联网+”大赛列为专任教师聘期任

务“教育教学改革工作”内容。 

（2）指导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奖项，列入专任教师考核高端

业绩奖励清单，纳入学校业绩津贴和奖励范围考虑；同一项目由

多位教师指导的，业绩只统计前三位指导教师，按照第一指导教

师分配 60%、第二指导教师分配 30%、第三指导教师分配 10%计

算；教师奖金由学校业绩津贴与奖励相关文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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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在学校评优评先、访学进修、培训选派时给予倾斜，

作为职称评审、岗位聘任的重要参考。 

6.授予国赛获奖团队的指导教师“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学

术科技与创新创业活动优秀指导教师”荣誉称号。 

第五条  单位激励 

1.将二级单位组织“互联网+”大赛和获奖情况纳入“冲补

强”提升计划建设绩效评价指标和《“双一流”建设监测指标体

系（试行）》，列入年度二级单位目标绩效考核指标。 

2.对认真组织赛事、达到学校规定的项目数和参赛人数，以

及获得国家级铜奖以上的学院，授予“华南师范大学‘互联网+’
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”。 

第六条  本大赛所需经费在学校年度预算经费中安排，按照

学校财务要求进行管理。组委会办公室根据每年竞赛获奖情况，

向学校做预算申报，预算方案经学校批复后实施。 

第七条  原《华南师范大学“挑战杯”“互联网+”“创青春”

及师范生教学技能系列竞赛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华师〔2019〕190

号）中关于“互联网+”大赛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

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华南师范大学“互联

网+”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
 - 6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0月 22日印发  

责任校对：侯永雄 邓静薇  


